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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691/02-03號文件  2003年 5月 5日
第 四 次 會 議 的

紀要 )

2003年 5月 5日第四次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
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724/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3年5月
5日第四次會議
的跟進事宜”

立法會CB(1)1724/02-03(02)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3年5月
12日第五次會議
的跟進事宜”

立法會CB(1)1664/02-03(01)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有

關“彌償”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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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LS114/02-03號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擬

備有關 “就被人
以欺詐手段剝奪

財產的擁有人獲

支付的彌償款額

建議設立上限是

否抵觸《基本法》

一 事 的 觀 察 分

析”的文件
立法會CB(1)1724/02-03(03)號文件  消費者委員會就

政府當局提供有

關 “彌償 ”的文件
所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724/02-03(04)號文件  香港地產建設商

會就政府當局提

供有關 “彌償 ”的
文件所提交的意

見書

立法會CB(1)1724/02-03(05)號文件  香港測量師學會

就政府當局提供

有關 “彌償 ”的文
件及其他事宜所

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724/02-03(06)號文件  新界鄉議局就政

府當局提供有關

“彌償 ”的文件所
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724/02-03(07)號文件  香港大律師公會

就政府當局提供

有關 “彌償 ”的文
件所提交的意見

書

立法會CB(1)1664/02-03(02)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有

關 “業權註冊的
效力和好處 ”的
文件

立法會CB(1)1724/02-03(08)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有

關 “更正及上訴 ”
的文件 )

2. 香港大律師公會 (下稱 “大律師公會 ”)意見書的
英文本在會議席上提交。

(會後補註：大律師公會意見書的英文本已在
2003年 5月 23日隨立法會 CB(1)1756/02-03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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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未來工作路向

4. 黃宏發議員認為，法案委員會在研究擬議土地

業權註冊制度的細節前，應先確定委員是否接納由現行

契據註冊制度改為土地業權註冊制度的建議。若委員不

接納此項改制建議，便無須繼續審議條例草案。

5. 主席理解黃宏發議員所關注的事項，但她指

出，法案委員會須研究擬議土地業權註冊制度的主要特

點，然後委員才能決定應否支持該項擬議制度。其他委

員贊同主席的見解。在主席建議下，法案委員會決定繼

續討論條例草案所涉及的政策事宜，並在 6月檢討有關情
況，然後決定未來的工作路向。

6. 土地註冊處處長表示，政府當局會盡量處理法

案委員會及有關各方 (包括執業律師 )所提出的關注事
項。在此方面，政府當局會繼續與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
師會 ”)緊密合作。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7. 應法案委員會之請，政府當局答允採取下列行

動：

(a) 在法案委員會於 2003年 6月 9日舉行第七次
會議之前提供文件，處理就擬議彌償計劃

提出的關注事項，當中特別指出條例草案

在此方面有哪些相關條文，並加以解釋。

該等關注事項的內容如下：

(i) 在甚麼情況下會由彌償基金就所蒙受

的損失作出補償

 政府當局獲邀舉例說明有關情

況，包括條例草案第 82條所指的
“錯誤 ”及 “遺漏 ”方面的例子；

(ii) 在甚麼情況下彌償上限將告適用

 政府當局獲邀舉例說明有關情

況；

(iii) 彌償基金的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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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推行擬議彌償計劃為政府帶來的財政
負擔

 政府當局應在其回覆中，處理新

界鄉議局 (下稱 “鄉議局 ”)在 2003
年 5月 21日的意見書中提出的關
注事項；

 政府當局亦應在其回覆中，提供

鄉議局意見書第 6段載述的所需
資料，亦即就引致根據擬議計劃

提出彌償申索的情況而言，過往

在類似情況下為應付此類申索而

支付的彌償款額的統計數字。

(b) 對各界就有關 “彌償 ”的文件向法案委員會
提交的意見書作出書面回應，特別是大律

師公會 2003年 5月 22日的意見書，以及律師
會將於 6月初備妥的意見書。

其他跟進行動

8. 法案委員會決定邀請大律師公會特別就政府當

局在有關 “彌償 ”的文件第 30(d)段中提出的下列事項置
評：

“即使計劃不足以悉數賠償損失，也不會奪去個
人現時擁有向第三方行騙者追討個人賠償的權

利 . . . . . .”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在 2003年 5月 22日向大律
師公會發出邀請信。 )

下次會議日期

9. 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改於 2003年 6月 9
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0.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4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6月 6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過程第六次會議過程第六次會議過程第六次會議過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03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22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0000-000024 主席 通過2003年5月5日會議的紀要

000025-000206 主席 致序辭

000207-002439 主席

黃宏發議員

劉炳章議員

譚耀宗議員

劉健儀議員

石禮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

政府當局

討論條例草案審議工作的未

來路向

002440-005132 主席

政府當局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 “彌償 ”
的文件 (立法會CB(1)1664/
02-03(01)號文件 )

(b) 討論設定彌償上限是否
符合憲法，以及應否撤銷

彌償上限。

005133-005912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6
助理法律顧問 6簡介其擬備、
有關 “就被人以欺詐手段剝奪
財產的擁有人獲支付的彌償

款額建議設立上限是否抵觸

《基本法》一事的觀察分析 ”
的文件 (立法會LS114/02-03號
文件 )

005913-010410 主席 大律師公會就政府當局有關

“彌償 ”的文件所提交的意見
書 (在會議席上提交，並於會
後隨立法會 CB(1)1756/02-03
號文件發出 )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7(b)段
所載提供所需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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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10411-011347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a) 彌償基金的資金來源

(b) 研究採用其他方法，代替
設定 3,000萬元的彌償上
限，例如若彌償款額超逾

3,000萬元，餘額的賠償責
任便由保險公司承擔。

(c) 擬議彌償計劃與保險計
劃的分別

011348-013607 主席

劉健儀議員

譚耀宗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6
政府當局

(a) 比較彌償基金與律師會
的專業彌償計劃分別會

在甚麼情況下，就所蒙受

的損失作出補償。

(b) 在甚麼情況下彌償上限
將 告 適 用 (條 例 草 案 第
8(2)、82(1)(a)、82(1)(b)、
83(1)(a)、 83(1)(b)條及大
律師公會的意見書第 3段 )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7(a)段
所載提供所需資

料

013608-015018 主席

譚耀宗議員

政府當局

(a) 如何為彌償基金集資及
維持該基金的資金水平

(立法會 CB(1)1724/02-03
(06)號文件 )

(b) 政府當局保證會採取措
施，防止政府僱員犯錯或

造成遺漏；若政府僱員作

出此類行為，就所引起的

損失支付的彌償將不設

上限。

(c) 因 “錯誤或遺漏 ”與 “欺詐 ”
難以區別而引起問題，故

此，當損失是由欺詐行為

引致時，彌償款額不宜設

有上限。

(d) 需邀請大律師公會就政
府當局有關 “彌償 ”的文
件第 30(d)段置評

政府當局須按會

議紀要第 7(a)段
所載提供所需資

料



3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15019-015108 主席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6月 6日


